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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大 学 药 学 院 
 

重大药学〔2022〕2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特种设备安
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全体师生：  

《重庆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

药学院党政联席会 2022 年 4 月 1日第 8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学院 

2022 年 4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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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 

为规范药学院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管理，防止事故发

生，保障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，促进教学科研正常开展，根据

《重庆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中特种设备指我院实验室危险性较大的压力

容器（含气瓶）、压力管道、锅炉、起重机械及其安全附件、安全

保护装置和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。具体范围由国务院批准的

《特种设备目录》确定。 

第二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是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

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学院拥有的特种设备负安全管理责任。课题

组负责人为该课题组拥有的特种设备安全的直接责任人。 

第三条 课题组负责人应当在拟进行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维

修等施工前，将有关情况书面报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同意后方

可施工，并报学院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四条 特种设备安装调试完毕，安装单位自检合格并经具有

特种设备检测检验资格的机构检验合格，课题组负责人应按要求

及时提供相关材料，到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，

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，并将登记标识固定在特种设备的显著

位置后，方可投入正式使用。凡未按要求办理注册登记手续，未取

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特种设备，不得擅自投入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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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特种设备购置并取得使用登记证后，课题组负责人应

向学校设备处实验室技术安全办公室提交论证报告、采购合同、检

测检验合格报告、使用登记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，并办理固定资产

入库手续。 

第六条 必须在特种设备使用场地显著位置张贴安全注意事

项和警示标识。 

第七条 课题组负责人须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，特种设

备管理人员（应为教师）须通过培训考核取得特种设备管理人员资

格证书；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整理、登记、保管相关档案资

料，做好设备的安装、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检验工作。档案资料主

要包括：产品质量合格证明、保修卡、购置合同、登记证、检验报

告书、安全使用操作规程、使用及故障维修记录、特种设备管理制

度、特种设备应急预案、特种设备台账、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

人员台账、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证书复印件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

证书复印件、特种设备隐患自查台账、季度培训记录、应急演练的

记录等。 

第八条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必须通过相应的培训与考核，取得

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方可从事相应工作。 

第九条 课题组应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严格按照安全

操作规程使用特种设备，并做好使用记录。特种设备使用中发现异

常，应立即停止使用，并报修处理排除故障。 

第十条 课题组每月对特种设备进行一次检查，做好详细记录。 

第十一条 课题组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，在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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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满前 1 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

提出定期检验要求，及时进行检验。未经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

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委托维修和维护保养应选择有资质的单

位。 

第十三条 在用特种设备一旦发生事故，按照《重庆大学实验

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安全事故。课题组要积极

配合有关部门查明原因，吸取教训，消除隐患，处理结果有书面记

载入档。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药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大学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7日印发 


